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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―  法律援助的成功申請個案  
 

 

 
 
圖 2 ―  政府的法律援助開支 (1 )  

 

 
 

註 :  (1)  有關數字屬於自 4 月起計的財政年度。  
 
圖 3 ―  刑事聆訊的每天收費上限  
 

 
 2010  

(港元 )  
2020  

(港元 )  
升幅  

事務律師     
區域法院   3,140  7,410 136% 
原訟法庭   4,780  8,750  83% 

    
訟務律師     
區域法院   7,360  13,220  80% 
原訟法庭  11,050 19,880  80% 

 

重點  
 
  在香港，任何人士即使缺乏經濟
能力，但假如具備合理理據提出訴訟

或抗辯，可向法律援助署 (“法援署 ”)
申請法律援助 (“法援 ”)。 2010 至
2020 年期間，成功申請法援的個案
驟減 32%至 7 505 宗，主要由於民事
個案量大幅下挫 42%所致，當中以
離婚相關個案的跌幅尤以為甚。與此

同時，刑事訴訟個案量則大致保持

平穩。整體法援申請成功率，過去

十年則在 45%至 55%區間徘徊 (圖 1)。  
 
  儘管整體個案量減少，但政府的法援
開支於過去 10 年激增 89%，
於 2020-2021 年度達 9.53 億港元；
而每宗案件的平均訟費的升幅更高見

177%，至每宗 127,000 港元 (圖 2)。
由於民事案件在法援個案中的比重

最大，它在整體法援開支中的份額

亦同樣最大， 2020-2021 年度的數字為
74%。然而，假如受助人在民事案件
中勝訴，法援署可從法庭宣判的訟費

及損害賠償中，收回全部或部分法援

開支。 2020-2021 年度，收回訟費金額
為 3.94 億港元，相等於法援民事案件
開支的 56%。  

 
 上述法援開支激增，除可部分歸因於
越趨複雜的案件外，亦與巿場訴訟

收費上升相關 (圖 3)。以刑事案件
為例，法援署委派外判律師的費用

水平，在需要參考市場行情的考慮

下，於 2008 至 2020 年期間先後 8 次
上調上限 (參閱 ISSH27/18-19)。以事務
律師的收費為例， 2010 至 2020 年期
間，區域法院聆訊的費用上限於 10 年
間飆升 136%至每天 7,410 港元，而
原訟法庭聆訊的費用上限同期也大幅

上升 83%至每天 8,750 港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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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―  委派刑事案件的每年分布情況  
 

個案  
數目  

律師人數  

2015 2018 2020 

1-4  461  315  345 

5-15  293  322  271 

≥16  12  50  104 

總數  766 687 720 

 
圖 5 ―  2020年按委派宗數劃分的律師數目

(刑事及民事案件分列 ) 
 

 

 
 
圖 6 ―  委派民事案件的每年分布情況  
 

個案  
數目  

律師人數  

民事案件總數  司法覆核  
案件部分  

2015 2018 2020 2015 2018 2020 

1-4  965 897  835  58  43  32 

5-15  235 252  232  12  6  14 

≥16  151 107  83  0  0  1 

總數  1 351 1 256 1 150 70 49 47 
 

重點  
 
  律師委派方面，法援受助人可提名私人
執業律師為其代表，但法援署為了減低

個案過度集中於某些律師的情況，於

2018 年下調每名律師每年接辦個案的
上限。以刑事案件為例，每名律師每年

最多可獲派的案件數目由 30 宗下調至
25 宗。即使如此，律師分配集中情況
未減。 2020 年，多達 104 名律師接辦至
少 16 宗案件，為 2018 年相應人數
(50 名律師 )的兩倍 (圖 4 及圖 5)。因此，
就法援律師個案分配不均情況，法律界

不時提出關注。  
 
  民事案件方面，法援署亦於 2018 年下調
每名律師的委派案件上限 (即訟務律師由
25 宗減至 20 宗，事務律師由 45 宗減至
35 宗 )。這措施似能減低個案集中度，
導致接辦至少 16 宗案件的法援律師
人數，於 2018 至 2020 年期間由 107 人
下降至 83 人 (圖 5 及圖 6)。然而，司法
覆核案件 (儘管該類案件只佔民事案件的
很小部分 )則屬例外。雖然沒有法援律師
於 2020 年達到上述民事案件上限，但
接辦至少 5 宗司法覆核案件的法援律師
多達 15 名，較 2018 年的 6 名明顯增加。
政府表示，社會存有意見，憂慮司法覆核

相關案件傾向委派給小部分 “有若干政治
立場 ”的律師。  

 
  為應對上述有關公平的疑慮及其他關注
事項，政府於 2021 年 12 月調整案件委派
制度，當中措施包括： (a)由法援署指派
律師予刑事案件受助人，一般不再接受

受助人提名律師； (b)進一步將訟務律師
及事務律師可處理的民事案件數目上限，

分別調低至 15 宗及 30 宗；以及 (c)為
司法覆核相關案件設定接辦宗數上限，

訟務律師為 3 宗，事務律師為 5 宗。雖然
法律界有意見認為此等措施會影響受助人

選擇律師的權利，但政府回應指措施有助

審慎運用公共資源，並強調經修訂的機制

仍然完全符合《基本法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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